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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OLE_LINK4]关于开展重点区域道路扬尘防治工作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城市管理局，姑苏区城市管理委员会、工业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： 
[bookmark: OLE_LINK5]根据5月23日研究大气国控点周边重点工程项目有关事宜会议要求，全面做好重点区域、重点工程项目周边道路机械化冲洗保洁与扬尘治理工作，确保路面湿润不起尘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强化部门协同共治
各地要主动作为、强化责任担当，针对夏季高温即将来临，要高度关注国控点等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和污染天数，积极与属地生态环境、住建、交通、公安等部门沟通衔接，配合住建、交通部门做好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，配合公安部门避开拥堵时段进行环卫机械化作业，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做好协调调度与数据分析，全力以赴、协同共治，最大限度降低扬尘污染。
二、加强机械化作业力度
[bookmark: OLE_LINK3]精准施策，对主要道路周边施工工地、道路扬尘等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全面排查，高标整改，闭环管理。科学作业，定期实施“洗街降尘”，各地城管环卫部门在现有基础上，要结合气象和空气情况，详细制定作业方案，适时增加雾炮与洒水作业频次，加强道路冲洗保洁，全面提高道路洁净度，增加空气湿润度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三、强化渣土运输查处
各地城管执法部门要加大重点工程项目附近主要道路，特别是渣土车等施工车辆途经道路的执法力度。以工地周边、建筑垃圾运输沿线、消纳场所为重点设置检查卡口，组织开展“净车”整治专项行动，切实将“顶灯亮、车身洁、密闭运输”标准落实到位，对发现不达标的车辆及时通报、依法查处，并督促整改，适时开展“回头看”。
四、建立快速响应处置机制
建立“1（市级城管部门）+6（各区城管部门）”信息共享、联管联控机制，打破行政区域界限，齐抓共管。加强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办处理，制定快速响应流程，避免问题出现反复；对问题严重、屡教不改的渣土运输企业（车辆）通过处罚、媒体曝光、通报等方式严肃处理。
请各区城管环卫部门将重点区域、重点工程项目周边机械化作业方案（含作业区域图、路线、车辆、作业频次等）反馈至市局，市局将不定期进行抽查检查。联系人：单宇，电话：13915540274，邮箱：shwcjgzx@163.com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城市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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